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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产品的生产工艺

（三）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和市场状况，进行灵活运营管理，通过采取一体化的业务模式，覆盖

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有效控制。 在日常运营
过程中通过ERP系统实现实时管理，运用信息系统解决产销配合问题，通过先进的管理、良
好的经营模式使整个业务体系有序、高效。

1、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了健全的采购管理制度和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各子公司根据所需原料进

行独立管理、独立采购，以适应公司业务发展模式。 材料采购由采购部统一负责，运营中心、
生产部门、质控部予以配合。 对于重要物料，需要经过实地评估和小批量试单等程序，经评
估合格后，方可纳入合格供应商名录。 采购主要运用以销定产和适当库存相结合的采购模
式，根据客户订单的品种和数量组织相应采购，最大限度实行产品低库存管理，最大程度地
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公司采购以原材料、半成品采购为主，成品采购为辅。 由于行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波
动，在销售旺季，公司产能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故公司会开发部分供应商，以OEM模式
向其采购部分成品。 公司向供应商直接采购半成品、成品系一般的购销关系，公司根据生产
销售需求向供应商下订单，供应商根据公司要求组织采购生产，并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
的交付产品，公司对产品验收后按合同约定结算并付款，公司将支付商品的全部价款，非一
般意义上的委托加工业务。 发行人直接采购半成品、成品是通过对公司整体运营效率、行业
特点、市场开拓、客户满意度等多方面综合考量后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行业
惯例。

2、生产模式
公司旗下有筷子、砧板、签类、勺铲和其他日用餐厨具等产品，从原材采购、加工生产到

成品包装整个过程需要有序高效进行才能保证按要求交付，而生产的产品种类繁多，这要
求公司合理安排采购、生产、销售计划，并保留一定的原材料和成品库存以应对市场需求。
经过多年探索，公司已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供应模式。

公司通过引入资源管理系统（ERP），运用适当的数学模型对历史销售数据进行分析，
并结合公司销售计划及市场行为，进行预测分析，根据预测情况配备相应的资源，包括人
力、设备、原材料等，由此安排生产、减少因管理混乱带来的生产滞后问题。 现在，公司信息
管理进一步升级，在使用ERP系统的同时又引进生产供货系统进行信息管理，进一步协调
产销解问题。 在订货中获得远期订单数量用于确定产品供应过程中的资源调配并有序安排
生产。 通过科学的产品供应方式，公司合理安排采购、紧凑进行生产，并规范公司管理，提高
整体协作能力、保证生产效率。

公司有浙江杭州、浙江龙泉、浙江庆元三大制造中心，其中浙江杭州以生产合金筷、植
物纤维复合材料餐厨具为主，浙江龙泉主要生产定制化产品、砧板和其他初加工品，浙江庆
元对初加工品再加工，主要生产竹木工艺筷、牙签、棉签等。

公司生产由生产部具体负责，生产部与销售部、运营部等随时保持信息沟通，制定生产
计划，再结合订单、单品动态市场需求，制订动态的生产作业计划。 生产过程中，生产部进行
生产调度、管理、控制，及时处理生产计划执行中的相关问题，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各车间
根据任务指标和成本控制、质量控制等考核体系实施具体生产活动，并对质量问题、工艺事
故进行原因分析，及时采取纠正预防措施，做到安全生产。

由于公司产品种类繁多，对公司的生产部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针对公司产品多样化
这一特点，公司对生产线进行合理有效地安排，通过切换使用和人员轮流值班生产有效地
利用产能空档，提高生产效率，保证按时按规格出产品。

3、销售模式
公司已构建经销商、商超、电商、外贸、其他直营等多元化的销售网络，营销网络覆盖全

国以及欧美部分国家，为公司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各类销售模式介绍
①经销商模式
A、经销商总体情况
发行人经销商均为买断经销商，经销商系根据当地人口、经济以及历史销售情况确定，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青海、新疆等）以省级经销商为主，对于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区域
（东部沿海区域）则是由多个经销商分别经营某些区域或大型商超。

B、经销商资格认定管理
对于新经销商，在收到经销商申请后，公司区域销售经理从市场影响力、相关代理经

验、网点资源、市场开拓能力、管理团队和业务团队、与双枪品牌的契合度等多方面对经销
商进行考核，符合要求并报销售总监进行确认后方可获得经销资格。 获得经销资格的经销
商需完成经销合同签署、从业人员培训等程序后，方可获得正式合作。 同时，公司区域经理
会根据市场情况主动去开发经销商，主要通过市场调研、商超客户推荐以及经销商推荐等
途径进行经销商开发，对符合要求的经销商授予经销资格，并签订经销合同和组织人员培
训等。

公司原办事处经理以及区域销售经理，在公司工作多年，认同公司文化，熟悉所在区域
市场、有相关代理经验、网点资源、管理团队和业务团队，具备市场开拓能力，因此公司在选
择经销商时，该等人员具备一定的优势。 公司前员工成为公司经销商是公司综合考虑经销
商业务拓展、经营实力等多方面因素后的结果，具备商业合理性，且公司经销商在产品定
价、信用期等政策上保持一致，具备公允性。

对于原有经销商，每年年初，通过区域经理、销售总监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市调及过去
经销商的表现情况，与经销商一起在年初时设定全年的市场目标及业绩计划。 公司将每季
度对经销商进行考核，主要考核经销商业绩完成情况、专营状态是否有变化、付款结算信用
情况和是否存在重大经营失误及社会投诉等。 如果经销商连续两季度考核不达标，公司将
派相关人员进行协助，如果年度业绩与计划差异较大，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经销商进行
压缩或取消经销权。

C、公司与经销商的权利与义务
发行人与经销商在经销协议中约定的主要权利与义务关系如下：

权利与义务 主要权利与义务关系

发行人

1、按照协议规定履行供货义务；
2、按照协议规定给予经销商促销让利、信用额度；
3、向经销商提供符合国家、行业及企业质量标准的协议产品，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本协议承担质量瑕疵；
4、对经销商进行必要的指导和培训；
5、如经销商或其下级经销商违反协议规定的有关区域、渠道的限制、建议零售价、

分销权或竞业禁止方面的规定，则经销商无权享受各类让利与信用额度，且发行人可采
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1）调整协议区域、渠道范围；（2）中止供货；（3）扣除经销商保证金；（4）提前终
止协议；（5）要求经销商支付违约金；（6）提高出厂价。

经销商

1、在规定区域、渠道分销，并责成其下级经销商遵守有关协议区域限制；
2、按建议零售价、分销权分销，并责成下级经销商遵守相关规定；
3、按分销权分销，并责成下级经销商遵守分销权相关规定；
4、完成销售目标，根据协议完成规定的销售目标；
5、经销商不得从事在协议区域内销售、允诺销售或推销任何与协议产品相竞争的

产品；
6、如供应商提出要求，经销商应向供应商提供产品目前的库存情况，经销商不得故

意压货或故意囤货；
7、若供应商提出书面请求，经销商应向供应商提供产品销售的客户清单。

D、经销商订货管理
经销商向发行人购买产品时，应按发行人指定的订货日期向公司提交书面订单。 订单

中应表明所订购产品数量、规格、要求发货日期，以及按时准确完成订单所需要的任何有关

信息。 发行人在收到经销商订单后，信用管理相关人员会对经销商信用额度情况进行确认，
确认无误后，发行人再按照要求进行发货。

E、经销模式下运费的承担
发行人按照订单规定的时间发货，以汽车运输方式将相关协议产品运至经销商指定地

点所需的公路物流费用，或以铁路运输方式将相关协议产品运至指定地点的铁路运输费用
由发行人负担。 如果经销商要求将协议产品发送至其它城市或采取其他运输方式，如需产
生额外费用由经销商承担。

F、经销模式风险报酬的转移
经销商在货物达到约定目的地后及时收货，在收货时当场完成验货，并按照约定填写

收货单据，自验收交货后，商品所有权及与之相关的商品毁损、灭失的风险、价格波动的主
要风险转由经销商承担，发行人在交付产品时确认收入。 如经销商对发行人所提供的协议
产品包装、数量、规格、型号有任何异议，当在收货后2日内将按照规定填写收货单据以传
真、邮件、信函等方式发送给发行人。

G、经销商退货规定
经销商退货需提交退货申请，列出退货清单并注明原因后报区域经理或事业部经理后

方可退货。 产品质量问题：生产日期在一年内因质量问题无条件予以退货，退货回程物流费
用由发行人承担。 退货数量以发行人实际收到货物清点数量为准，价格参照出厂价格结算。
新产品滞销：公司指定试销点在试销期限内新品滞销退货经申请后，按出厂价结算，退货数
量以发行人实际收到货物清点数量为准，退货回程物流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产品破损：散货
与破损产品退货数量以公司实际收到货物清点数量为准，按产品处理后余值结算，退货运
费由退货方承担，且一次性用品不接受退货。

H、经销商保证金比例、定价政策、销售任务
公司与经销商的销售协议中保证金约定如下：对于新经销商，需向公司支付预付款，预

付款不得低于经销商年度销售目标总额的15% ，在经销商向公司购买具体协议产品时冲抵
货款；对于老经销商，专营经销商若出现业绩下滑，为保证全年业绩可以顺利完成，需要缴
纳业绩同比去年业绩差额部分15%作为保证金。 如全年业绩完成，则返还保证金，如未完成
业绩，则扣除该保证金。 报告期内，公司尚未实际执行上述保证金条款。

公司制定全国零售指导价，给予经销商根据零售指导价按照一定折率进行定价，公司
将经销商分为专营经销商和非专营经销商，专营经销商价格低于非专营经销商，同一类别
经销商定价政策一致。 公司对经销商销售产品的实际价格受促销让利、退货等因素略有波
动。

公司对每个专营经销商、非专营经销商有制定业绩的权力，业绩按季度进行考核。 每年
年初，公司会召开经销商大会，主要经销商均会参加。 公司根据上一年度销售情况、本年度
销售计划以及经销商的发展状况制定年度业绩，并将业绩具体到每个季度。

I、返利和补贴政策
公司目前执行促销让利的政策，即公司每季度推出让利单品，经销商可以相对更低的

单价采购促销单品。 对于部分错过让利单品又销售一定量的经销商可在促销季后申请促销
让利，经相关人员审批后给予促销让利。

②直营商超模式
直营商超模式主要针对大型的商超客户，截至目前，发行人主要的直营商超客户为沃

尔玛、大润发、物美超市等。 上述客户主要系由于其采取全国总仓配送或由于地缘关系便于
公司统一管理，因此采取直营商超合作模式。 公司一般与商超签订年度合同，商超定期或不
定期向发行人下订单，发行人根据商超所下订单组织生产发货。 发行人将产品运输到商超
指定地点，经商超验收确认后完成交货，运输相关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公司定期根据商超供
应商管理系统结算数据开具发票，并根据合同约定的账期收款。

③电商销售模式
电商是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公司拓展的一种新的销售方式， 主要是指利用天

猫、京东等大型网络购物平台进行产品零售直销。 随着居民消费习惯的不断变化，线上消费
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消费方式。 发行人对于线上渠道非常重视，根据线上消费者的情况推
出了相应的产品。 目前，大部分线上产品在包装、条码、货号等方面均与线下的产品有所区
别。 发行人未来还将继续推进线上产品的拓展，将推出更多具有个性化、时尚化元素的产品
用于线上销售。

公司目前主要在天猫（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开立店铺，通过网上店铺将产品销售给
终端客户。 同时，公司与京东自营、天猫超市亦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上述平台将产品销售
给终端客户。

A、电商收入的销售模式及其会计核算
报告期内，公司电商收入的销售模式包括线上B2C模式和电商经销模式，其中线上B2C

模式又包括线上B2C直销模式和线上B2C代销模式。
线上B2C直销模式，主要通过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开设的线上旗舰店直接向消费者

销售商品。 终端消费者直接通过电商平台下达订单、向第三方支付平台或电商平台支付货
款后，公司发货，客户确认收货或相关平台规定的收货期期满后确认收入。 该种模式下，公
司根据与电商平台销售合同的约定，按照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或推广服务频率，在相关费用
发生时计入销售费用。

线上B2C代销模式即公司委托天猫超市等大型网络购物平台代理销售的模式， 该模式
下，公司将商品运送至以上网络购物平台指定的仓库，在货物实现销售后，购物平台向公司
开具销售清单并收取代销手续费，公司根据货物销售情况确认收入。 在该种模式下，公司根
据与购物平台销售合同的约定，按照既定的代销手续费或代销金额的一定比例计算平台费
用，并计入销售费用。

电商经销模式即经销商向公司下达订单后，公司送货至客户指定地点并经客户验收入
库，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公司收取货款。 该种模式下，经销商自行将商品发货至下游电商客
户。 该种模式下，公司不承担推广费用。

B、电商业务的交易渠道、推广方式、结算方式和主要交易内容
电商业务的交易渠道、推广方式、结算方式及主要交易内容如下：

销售模式 交易渠道 推广方式 结算方式 主要交易内容

线上B2C直
销模式

Suncha双枪旗舰
店（天猫）、

Suncha双枪旗舰
店（京东）、必要商

城等

主要通过在天猫、京东、必要商
城等电商平台开设的线上旗舰
店或者通过自有线上平台直接

向消费者销售商品

根据消费者确认收
货时，由第三方支付
平台将订单货款支
付到公司账户

筷子、砧板、勺铲、
签类及其他餐厨

具等

线上B2C代
销模式

天猫超市、唯品会
等

主要通过与天猫超市、唯品会
等电商平台签订销售协议，通
过线上平台直接向消费者销售

商品

每月与合作电商平
台进行结算，双方确
认结算信息后，电商
平台安排货款支付
至公司账户

筷子、砧板、勺铲、
签类及其他餐厨

具。

电商经销模
式 戴思科技等 利用客户资源进行网络销售

经销客户按照月结
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结算款直接支付至
公司银行账户

筷子、砧板、勺铲、
签类及其他餐厨

具等

④外贸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销售主要是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还处于初始阶段。 目前，国际市场销售占比

约5%，提升空间很大。外贸销售主要以OEM模式为主，自主品牌模式为辅。未来公司将加大
自主品牌推广力度，发展自身销售渠道，并结合实际情况进军海外市场，进一步打开销售市
场。

⑤其他直营模式
其他直营模式以OEM模式为主，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公司日用餐厨具定制等其他

直营业务发展迅速。 公司依托强大的生产设计能力，开拓了诸多客户，例如苏泊尔、双立人、
海底捞等大客户。 公司主要通过销售人员主动开发、客户拜访等方式开拓定制业务客户，未
来公司还将加大定制业务的拓展力度，并发展自主品牌，深挖市场的潜力。

（2）产品定价规则
公司将产品品牌定位于中高端市场，在整体考虑产品成本、品牌定位、盈利水平、消费

者价格接受度等因素的前提下，制定和调整各类产品零售指导价及折率（实际销售价格与
零售指导价之间的比率）来指导产品定价。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定价方式是以终端零
售指导价为标准价格，在标准价格的基础上制订相应的价格折算系数。

公司各销售渠道具体定价情况如下：
销售模式 产品定价

经销商 公司制定全国零售指导价， 给予经销商根据零售指导价按照一定折率进行
定价，其中非专营经销商价格略高于专营经销商

直营商超 公司制定全国零售指导价， 给予直营商超根据零售指导价按照一定折率进
行定价，价格高于经销商价格，部分商超自主品牌的按照协商定价

电商
电商直营 公司按照全国零售价进行销售
电商经销 根据公司制定的全国零售价*折率进行定价
电商代销 根据公司制定的全国零售价*折率进行定价，价格一般高于电商经销客户

其他直营 多为OEM模式销售，价格以协商定价
外贸 多为OEM模式销售，价格以协商定价

经销商渠道分为专营经销商和非专营经销商，价格均按照全国零售价给与一定折率进
行定价，其中非专营经销商价格略高于专营经销商。 由于专营经销商只经营公司产品，粘性
强，积极性高，有利于公司市场开拓，故价格低于非专营经销商。

直营商超价格按照全国零售价给与一定折率进行定价，价格高于经销商价格，主要原
因系①商超客户各项费用（促销费、服务费、进场费等）较高；②商超客户合作条件较为苛
刻（长账期等），故为保证公司盈利水平，公司定价高于经销商客户；

线上渠道销售的产品与传统经销商、商超渠道的产品在产品品类、货号、包装等方面均
有所不同，公司结合线上渠道的特点对产品进行定价。 电商直营为公司自有店铺对外销售
产品，减少了中间环节，产品消费者为终端客户，故价格较高；电商经销类似于传统经销商，
考虑到经销商承担客户关系维护、后期费用等因素，价格最低；电商代销主要客户为天猫超
市、京东自营等大型网络平台，公司需承担部分费用、积分返点等成本，故定价略高于电商
经销。

其他直营、 外贸渠道多为以OEM模式为客户加工产品， 产品定价方式一般为协商确
定，公司在保证一定毛利率的情况确定产品销售价格。

公司各销售渠道产品定价政策主要系根据不同销售渠道客户性质、合同条款、费用承
担情况、加工生产要求等因素确定的销售价格，销售定价虽有所不同，但符合公司的经营特
点，定价具有合理性。

（四）报告期主要产品的产销情况
1、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销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筷子、砧板、勺铲、签类和其他餐厨具五大类，其产能、产

量和销量情况如下：
产品 指标 2020年度 2019年 2018年

筷子注1

产能（万双） 32, 000.00 32, 000.00 30, 000.00
产量（万双） 27, 361.56 30, 102.87 30, 149.71

产能利用率注5 85.50% 94.07% 100.50%
销量（万双） 29, 708.42 30, 501.33 31, 077.91

产销率 108.58% 101.32% 103.08%

砧板

产能（万片） 950.00 950.00 950.00
产量（万片） 872.93 901.97 938.55
产能利用率 91.89% 94.94% 98.79%
销量（万片） 1, 151.63 1, 087.09 911.80

产销率 131.93% 120.52% 97.15%

签类注2

产能（万支） 800, 000.00 800, 000.00 800, 000.00
产量（万支） 704, 618.27 689, 660.14 702, 320.40
产能利用率 88.08% 86.21% 87.79%
销量（万支） 667, 604.37 703, 951.02 712, 087.55

产销率 94.75% 102.07% 101.39%

勺铲

产能（万个） 900.00 900.00 700.00
产量（万个） 782.89 858.25 734.26
产能利用率 86.99% 95.36% 104.89%
销量（万个） 1, 629.02 1, 372.82 734.78
产销率注3 208.08% 159.96% 100.07%

其他餐厨具注
4

产能（万个） 300.00 300.00 270.00
产量（万个） 299.71 299.24 283.13
产能利用率 99.90% 99.75% 104.86%
销量（万个） 311.89 308.60 299.48

产销率 104.06% 103.13% 105.77%

注1：公司不生产一次性卫生筷，此处披露的筷子产能产量销量数据系公司工艺筷（竹

筷、木筷、合金筷、不锈钢筷、复合材料筷子、便携式筷子等）的数据；
注2：签类产品产能、产量、销量数据为牙签、棉签对应数据的合计数；
注3：2019年度公司勺铲产销率159.96%主要原因系公司勺铲产品导入美国沃尔玛商超

体系，需求量大增，为确保按时足额供货，公司外采约580万个勺铲；
注4：公司其他餐厨具产品多为直接对外采购，此产能产量销量为自产擀面杖、刀架、饺

子帘等餐厨具产品的数据；
公司经营存在较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在销售旺季，公司会出现产能不足的情况。 为确

保产品顺利交付，公司会直接外采部分成品，故部分产品产销率会大于100%。
2、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
（1）分产品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筷子 32, 264.83 38.79% 27, 188.56 37.97% 25, 489.68 41.98%
砧板 28, 314.13 34.04% 25, 606.67 35.76% 19, 762.17 32.55%
签类 5, 410.67 6.50% 5, 482.84 7.66% 4, 924.46 8.11%
勺铲 7, 635.80 9.18% 5, 922.70 8.27% 3, 827.94 6.30%
其他 9, 562.88 11.50% 7, 412.91 10.35% 6, 710.69 11.05%
合计 83, 188.31 100.00% 71, 613.68 100.00% 60, 714.93 100.00%

（2）分区域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境内 74, 849.42 89.98% 66, 713.12 93.16% 58, 922.97 97.05%
其中：华东地区 19, 278.44 23.17% 21, 485.76 30.00% 19, 671.67 32.40%
华南地区 12, 391.88 14.90% 13, 875.34 19.38% 12, 929.70 21.30%
华中地区 7, 437.34 8.94% 6, 392.00 8.93% 6, 501.75 10.71%
华北地区 3, 632.61 4.37% 3, 344.16 4.67% 3, 730.95 6.15%
西南地区 4, 191.26 5.04% 3, 046.18 4.25% 2, 568.28 4.23%
东北地区 2, 629.46 3.16% 2, 686.63 3.75% 2, 566.89 4.23%
西北地区 2, 107.83 2.53% 1, 848.20 2.58% 1, 380.04 2.27%
电子商务 23, 180.60 27.87% 14, 034.86 19.60% 9, 573.69 15.77%
境外 8, 338.89 10.02% 4, 900.56 6.84% 1, 791.96 2.95%

合计 83, 188.31 100.00% 71, 613.68 100.00% 60, 714.93 100.00%

（3）分渠道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销商 28, 665.42 34.46% 31, 232.79 43.61% 28, 405.15 46.78%

直营商超 15, 086.07 18.13% 14, 643.05 20.45% 13, 617.79 22.43%
电子商务 23, 180.60 27.87% 14, 034.86 19.60% 9, 573.69 15.77%
其他直营 7, 917.32 9.52% 6, 802.42 9.50% 7, 326.34 12.07%

外贸 8, 338.89 10.02% 4, 900.56 6.84% 1, 791.96 2.95%
合计 83, 188.31 100.00% 71, 613.68 100.00% 60, 714.93 100.00%

3、主要客户情况
公司有经销商、直营商超、电子商务、其他直营和外贸五大销售渠道，其中其他直营、外

贸渠道销售占比相对较低，报告期各期合计占比分别为15.02% 、16.34%和19.54% ，故分析
各渠道前五大客户时，将其他直营、外贸渠道予以合并分析，公司各渠道前五大客户具体情
况如下：

（1）经销商渠道
报告期各期，公司与前五大经销商客户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客户 排名 销售数量 金额 占经销商
收入比重

占营业收
入比重

2020年
度

广州粤涵贸易有限公司 1 37, 350.35 1, 757.12 6.13% 2.11%
上海翔翥实业有限公司及关联方注1 2 20, 801.97 1, 685.46 5.88% 2.02%
深圳市沁缘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3 12, 471.52 1, 541.78 5.38% 1.85%
武汉中原九鼎商贸有限公司 4 19, 216.47 1, 196.76 4.17% 1.44%
陕西森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5 14, 098.79 991.64 3.46% 1.19%

合计 103, 939.11 7, 172.77 25.02% 8.60%

2019年
度

福州恩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及关联方
注2 1 68, 600.51 3, 215.29 10.29% 4.48%

广州粤涵贸易有限公司 2 34, 751.65 2, 089.82 6.69% 2.91%
上海翔翥实业有限公司及关联方 3 23, 823.11 1, 877.65 6.01% 2.62%
深圳市沁缘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4 15, 050.89 1, 656.92 5.31% 2.31%
武汉中原九鼎商贸有限公司 5 25, 806.03 1, 623.54 5.20% 2.26%

合计 168, 032.20 10, 463.21 33.50% 14.58%

2018年
度

福州恩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及关联方 1 66, 828.07 3, 104.27 10.93% 5.11%
上海翔翥实业有限公司及关联方 2 61, 058.62 3, 087.31 10.87% 5.08%
深圳市沁缘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3 22, 020.71 2, 048.63 7.21% 3.37%
广州敏澜日用品有限公司 4 26, 101.65 1, 656.01 5.83% 2.72%
武汉中原九鼎商贸有限公司 5 34, 043.98 1, 565.52 5.51% 2.57%

合计 210, 053.03 11, 461.74 40.35% 18.85%

注1：上海翔翥实业有限公司及关联方包括上海翔翥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尊顶实业有限
公司，上述经销商实际控制人为全贵英、张德武二人为夫妻关系；

注2：福州恩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及关联方包括福州恩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福州品尚
嘉居贸易有限公司，上述经销商实际控制人为陈美、毛传军，二人为夫妻关系；由于该经销
商违反经销商协议经营其他产品，2020年度公司收回其经销权。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未在以上客户中享有权益。

（2）商超渠道
报告期各期，公司与前五大商超客户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客户 排名 销售数量 金额 占商超收
入比重

占营业收
入比重

2020年
度

大润发商超注1 1 94, 317.47 5, 060.73 33.55% 6.07%
沃尔玛商超（国内）注2 2 24, 374.82 3, 436.42 22.78% 4.12%
物美商超注3 3 11, 166.33 2, 057.76 13.64% 2.47%
家乐福商超注4 4 8, 573.92 1, 260.19 8.35% 1.51%
永辉超市注5 5 16, 220.61 1, 156.68 7.67% 1.39%

合计 154, 653.15 12, 971.80 85.99% 15.55%

2019年
度

大润发商超 1 93, 626.42 6, 506.10 44.43% 9.06%
沃尔玛商超（国内） 2 30, 014.76 3, 421.55 23.37% 4.77%
物美商超 3 5, 405.09 1, 466.97 10.02% 2.04%
华润万家注6 4 20, 022.14 903.25 6.17% 1.26%
永辉超市 5 6, 950.70 767.82 5.24% 1.07%

合计 156, 019.11 13, 065.69 89.23% 18.20%

2018年
度

大润发商超 1 97, 972.58 5, 454.48 40.05% 8.97%
沃尔玛商超（国内） 2 31, 459.04 2, 621.29 19.25% 4.31%
物美商超 3 6, 057.47 1, 651.93 12.13% 2.72%
华润万家 4 32, 030.09 1, 435.64 10.54% 2.36%
家乐福商超 5 2, 507.26 331.61 2.44% 0.55%

合计 170, 026.43 11, 494.93 84.41% 18.90%

注1：大润发商超包括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广东润华商业有限公司、青岛润泰事
业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和武汉大润发江汉超市发展有限公司；

注2：沃尔玛商超（国内）包括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注3：物美商超包括物美南方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司、百

安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物美亿联商业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注4：家乐福商超包括家乐福（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家乐福（上海）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家乐福（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鄂州分公司和家乐
福（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

注5：永辉超市包括富平云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辽宁永辉
超市有限公司、贵州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福建闽侯永辉商业有限公司、甘肃永辉超市有限公
司和青海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西宁新城吾悦分公司；

注6：华润万家包括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天津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陕西华润万
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浙江）有限公司、新疆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
司、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未在以上客户中享有权益。

（3）电商渠道
报告期各期，公司与前五大电商客户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客户 排名 销售数量 金额 占电商收
入比重

占营业收入
比重

2020年度

Suncha双枪旗舰店（天猫） 1 1, 462.60 6, 753.70 29.14% 8.10%
杭州戴思科技有限公司 2 10, 897.11 6, 407.88 27.64% 7.68%
天猫注1 3 24, 687.71 1, 815.21 7.83% 2.18%
Suncha双枪千束专卖店（天猫） 4 228.70 1, 235.04 5.33% 1.48%
京东注2 5 6, 337.00 1, 205.18 5.20% 1.45%

合计 43, 613.13 17, 417.03 75.14% 20.88%

2019年度

Suncha双枪旗舰店（天猫） 1 1, 651.18 4, 115.82 29.33% 5.73%
杭州戴思科技有限公司 2 5, 373.54 2, 160.85 15.40% 3.01%
京东 3 6, 919.13 1, 929.17 13.75% 2.69%
天猫 4 26, 579.61 1, 391.96 9.92% 1.94%
唯品会注3 5 69.05 773.63 5.51% 1.08%

合计 40, 592.51 10, 371.43 73.90% 14.45%

2018年度

京东 1 7, 077.63 2, 577.32 26.92% 4.24%
Suncha双枪旗舰店（天猫） 2 2, 014.86 2, 275.70 23.77% 3.74%
天猫 3 18, 946.55 1, 119.17 11.69% 1.84%
浙江集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4 4 121.96 831.25 8.68% 1.37%
Suncha双枪旗舰店（京东） 5 627.61 695.46 7.26% 1.14%

合计 28, 788.62 7, 498.89 78.33% 12.33%

注：Suncha双枪旗舰店（天猫）、Suncha双枪旗舰店（京东）Suncha双枪千束专卖店（天猫）

为公司直营店铺；

注1：天猫包括浙江天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心选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2：京东包括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3：唯品会包括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重庆唯品会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4：浙江集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包括浙江集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优集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集商优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除Suncha双枪旗舰店（天猫）、Suncha双枪旗舰店（京东）、Suncha双枪千束专卖店（天猫）
为公司直营店铺外，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主要关联方
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在以上客户中享有权益。

（4）其他直营和外贸渠道

报告期各期，公司前五大客户（其他直营和外贸）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客户 排名 销售数量 金额
占其他直营
和外贸收入

比重

占营业收
入比重

2020年
度

沃尔玛（国外）注1 1 16, 959.40 6, 607.26 40.64% 7.92%
德国双立人注2 2 69.68 2, 228.20 13.71% 2.67%
上海班库伽商贸有限公司 3 401.37 1, 303.68 8.02% 1.56%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注3 4 23, 161.50 1, 155.42 7.11% 1.39%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注4 5 213.00 875.18 5.38% 1.05%
合计 40, 804.96 12, 169.75 74.86% 14.59%

2019年
度

沃尔玛（国外） 1 15, 701.64 2, 839.92 24.27% 3.96%
德国双立人 2 92.76 2, 315.46 19.79% 3.23%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3 246.26 1, 247.46 10.66% 1.74%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4 21, 845.02 920.86 7.87% 1.28%
Livew ell�Hou s ew a res �Co�Ltd 5 19, 501.47 564.67 4.82% 0.79%

合计 57, 387.15 7, 888.36 67.40% 10.99%

2018年
度

德国双立人 1 93.14 1, 558.02 17.09% 2.56%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 257.45 1, 390.97 15.25% 2.29%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3 21, 319.99 1, 073.33 11.77% 1.77%
名创优品股份有限公司注5 4 354.57 901.40 9.89% 1.48%
THANH 5 490.85 316.58 3.47% 0.52%

合计 22, 515.99 5, 240.29 57.47% 8.62%

注1： 沃尔玛 （国外） 包括WAL-MART� STORES, INC.、ASDA � STOES� LTD、
WAL-MART� CANADA � CORP.和WAL-MART� INDIA � PRIVATE� LTD；

注2： 德国双立人包括德国双立人包括上海双立人亨克斯有限公司、DEMEYERE�
COMM.V.、ZWILLING� J .A � HENCKELS� DEUTSCGLAND� GMBH、VISTA � ALEGRE�
ATLANTIS , S .A .、ZWILLING� J .A . � HENCKELS� J APAN� LTD.、ZWILLING� J .A . �
HENCKELS� CANADA ；

注3：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海底捞株式会
社、馥海（马鞍山）食品有限公司；

注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包括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苏泊尔炊具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哈尔滨苏泊尔炊具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武
汉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辽宁苏泊尔炊电销售有限公司；

注5：名创优品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名创优品股份有限公司、名创优品（广州）有限责任
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主要关联方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未在以上客户中享有权益。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单个客户的销售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50%的情形，不存在
对少数客户的依赖。

4、境外销售情况
报告期各期，公司境外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区

域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US�Wa l-mart 5, 561.95 66.70% 2, 205.59 45.01% 40.43 2.26% 美国
Walmart �Inc ., �A SDA �Store s �
Ltd. 944.25 11.32% 588.93 12.02% 162.69 9.08% 英国

德国双立人 526.56 6.31% 735.98 15.02% 537.98 30.02% 欧洲
T&T�Sup erma rket �Inc . 248.76 2.98% 197.88 4.04% 194.34 10.85% 加拿大

Livew ell�Hou s ew a res �Co�Ltd 316.79 3.80% 564.67 11.52% 69.27 3.87% 澳大利
亚

THANH 28.39 0.34% 98.39 2.01% 316.58 17.67% 越南
其他 712.20 8.54% 509.12 10.39% 470.67 26.27%

合计 8, 338.89 100.00% 4, 900.56 100.00% 1,
791.96 100.00%

报告期各期，公司外贸收入分别系1, 791.96万元、4, 900.56万元和8, 338.89万元，呈快
速增长趋势。 2019年度、2020年度， 公司开始批量向美国沃尔玛、 英国沃尔玛、Livew el l �
Hou s ew a res � Co� Ltd等客户供应勺铲、烧烤签、硅胶刷、竹砧板等日用餐厨具产品，使得公
司外贸收入快速增长。

（五）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及其供应情况
公司产品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为竹条、木板料、PPS等直接材料，随着公司战略方向转

变，发行人逐步将部分前道粗加工工序外移，进而直接采购散筷、砧板板坯、散勺铲等半成
品材料。 由于公司销售具有较强的季节性波动，在销售旺季，公司产能不能完全满足公司销
售需求，因为公司亦会以OEM模式直接采购部分产成品。 公司一般选取核心的优质供应商
并与其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有效地保障了公司原材料的持续稳定供应。

公司消耗的能源主要为电，由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报告期内供应情况正常。
1、主要原材料、能源采购情况
（1）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筷子、砧板、签类、勺铲及其他餐厨具，将生产各类产品对

应物料的采购情况汇总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物料类别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筷类物料 15, 385.55 33.77% 12, 781.51 32.66% 10, 663.01 33.36%
砧板类物料 17, 176.20 37.70% 15, 279.04 39.05% 12, 248.96 38.32%
签类物料 2, 441.28 5.36% 2, 486.01 6.35% 1, 942.45 6.08%
勺铲类物料 4, 161.37 9.13% 3, 646.15 9.32% 1, 888.38 5.91%

其他餐厨具物料 5, 727.43 12.57% 4, 017.39 10.27% 4, 280.96 13.39%
通用型物料 667.29 1.46% 920.16 2.35% 943.01 2.95%

合计 45, 559.12 100.00% 39, 130.26 100.00% 31, 966.78 100.00%

公司遵循“以销定产，以产定购” 的采购模式，报告期各期，公司各产品物料采购与产
品销售情况基本匹配。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要材料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物料
大类 物料小类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数量 金额 占比 数量 金额 占比 数量 金额 占比

砧板
类物
料

竹板坯（万片） 450.83 4,
175.86 9.17% 353.74 2,

577.31
6.59
% 507.55 3,

125.07 9.78%

成品木砧板（万
片） 58.11 2,

250.11 4.94% 29.29 1,
247.91

3.19
% 6.08 222.05 0.69%

其他成品砧板
（万片） 90.29 1,

900.52 4.17% 17.45 266.77 0.68
% 10.37 35.61 0.11

%
木板料（万立方

米） 0.48 1,
698.51 3.73% 0.36 1,

390.76
3.55
% 0.27 915.32 2.86%

成品竹砧板（万
片） 186.89 1,

486.77 3.26% 146.22 1,
270.03

3.25
% 57.5 677.87 2.12%

木板坯（万片） 46.05 1,
424.55 3.13% 82.43 2,

381.93
6.09
% 80.38 2,

391.39 7.48%

整竹面板（万平
方米） 33.06 924.94 2.03% 49.58 1,

189.67
3.04
% 12.01 339.23 1.06

%

竹条（万米） 296.05 162.91 0.36% 4, 823.19 1,
375.20

3.51
% 2, 665.97 668.06 2.09%

小计 / 14,
024.17

30.78
% / 11,

699.58
29.90

% / 8,
374.60

26.20
%

筷子
类物
料

木散筷（万双） 5, 176.17 1,
939.37 4.26% 5, 014.28 1,

990.44
5.09
% 4, 248.94 1,

627.31 5.09%

PPS复合材料
（吨） 90.5 1,

786.04 3.92% 62.53 1,
057.14

2.70
% 57.6 969.3 3.03%

竹散筷（万双） 14,
572.91

1,
782.98 3.91% 21,

380.55
2,

682.85
6.86
%

19,
149.66

2,
486.65 7.78%

包材（万个） 8, 915.90 1,
527.56 3.35% 8, 423.52 1,

169.37
2.99
% 8, 650.62 1,

038.53 3.25%

成品合金筷（万
双） 1, 027.07 1,

478.60 3.25% 335.17 435.94 1.11
% 288.86 419.87 1.31

%
其他成品筷（万

双） 397.57 1,
155.91 2.54% 161.98 383.90 0.98

% 87.81 146.42 0.46
%

筷子金属件（万
个） 4, 746.17 876.19 1.92% 5, 567.39 921.82 2.36

% 5, 332.73 758.44 2.37%

卫生筷（万双） 15,
373.77 850.69 1.87% 12,

592.12 691.12 1.77
%

12,
351.31 685.87 2.15%

小计 / 11,
397.34

25.02
% / 9,

332.58
23.85

% / 8,
132.39

25.44
%

勺铲
类物
料

散勺铲（万个） 654.89 2,
144.04 4.71% 961.01 2,

835.23
7.25
% 651.91 1,

723.20 5.39%

成品勺铲（万个） 825.02 1,
904.17 4.18% 583.65 704.07 1.80

% 40.52 93.55 0.29%

小计 / 4,
048.21 8.89% / 3,

539.30
9.04
% / 1,

816.75 5.68%

签类
物料

成品签（万支） 49,
823.52 557.73 1.22% 49,

178.16 546.61 1.40
%

33,
214.04 312.58 0.98%

散签（万支） 138,
687.87 335.36 0.74% 234,

303.35 386.85 0.99
%

302,
694.28 381.88 1.19

%

小计 / 893.09 1.96% / 933.46 2.39
% / 694.46 2.17%

配件
类物
料

成品配件（万个） 2, 842.88 4,
039.24 8.87% 3, 113.39 2,

052.32
5.24
% 3, 494.08 2,

668.72 8.35%

合计 244,
296.00

34,
402.05

75.51
%

347,
179.36

27,
557.24

70.42
%

393,
602.49

21,
686.92

67.84
%

（2）主要能源采购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耗用的能源为电能，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能源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数量 金额 单价 数量 金额 单价 数量 金额 单价
电 965.28 803.84 0.83 928.01 789.40 0.85 874.88 759.34 0.87

2、主要原材料、能源的采购单价变动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系日用餐厨具的生产、销售，产品涵盖筷子、砧板、签类、勺铲和其他餐厨

具等五类，有超过1000种单品。产品种类繁多导致公司原材料、半成品等采购种类亦相对较
多。 本节披露的部分采购产品数据系根据大类划分汇总而来（例如砧板板坯包含竹砧板板
坯、木砧板板坯、复合材料砧板板坯等，同时同一小类砧板板坯又包含多种尺寸大小不同的
板坯），采购单价受产品结构影响较大，从而导致部分采购商品单价有所波动。

（1）主要原材料单价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单价如下：

物料大类 物料小类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单价 单价变动比
例 单价 单价变动比

例 单价

砧板类物料

竹板坯（元/片） 9.26 27.13% 7.29 18.33% 6.16
成品木砧板（元/片） 38.72 -9.10% 42.60 16.56% 36.55

其他成品砧板（元/片） 21.05 37.69% 15.28 345.08% 3.43
木板料（元/立方米） 3, 518.19 -8.79% 3, 857.09 12.46% 3, 429.61
成品竹砧板（元/片） 7.96 -8.41% 8.69 -26.32% 11.79

木板坯（元/片） 30.93 7.04% 28.90 -2.87% 29.75
整竹面板（元/平方米） 27.98 16.60% 24.00 -15.02% 28.24

竹条(元/米) 0.55 93.00% 0.29 13.78% 0.25

筷子类物料

木散筷（元/双） 0.37 -5.61% 0.40 3.65% 0.38
PPS复合材料（元/千克） 19.74 16.74% 16.91 0.46% 16.83

竹散筷（元/双） 0.122 -2.50% 0.125 -3.37% 0.13
包材（元/个） 0.17 23.42% 0.14 15.63% 0.12

成品合金筷（元/双） 1.44 10.27% 1.30 -10.52% 1.45
其他成品筷（元/双） 2.91 22.68% 2.37 42.14% 1.67
筷子金属件（元/个） 0.18 11.50% 0.17 16.42% 0.14

卫生筷（元/双） 0.0553 0.82% 0.0549 -1.16% 0.0555

勺铲类物料
散勺铲（元/个） 3.27 10.97% 2.95 11.61% 2.64

成品勺铲（元/个） 2.31 85.38% 1.21 -47.75% 2.31

签类物料
成品签（元/支） 0.01 0.71% 0.01 18.11% 0.01
散签（元/支） 0.0024 46.46% 0.0017 30.87% 0.0013

配件类物料 成品配件（元/个） 1.42 115.54% 0.66 -13.69% 0.76

(上接C7版）

(下转C9版）


